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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大 学 文 件 
 

扬大人事〔2017〕23 号 

 

扬州大学关于做好 2017 年教职工 
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教职工年度考核是学校人事管理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教职工

职务晋升、岗位聘任、奖惩、工资调整、绩效发放等工作的重

要依据。为切实做好 2017 年度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，根据省

有关文件和《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》（扬大

人事〔2016〕9 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范围 

2017 年底全校在职在岗的教职工。     

二、考核内容 

    （一）年度考核应以平时考核考勤为基础、以履行聘用合

同和岗位职责为主要依据、以工作绩效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

要内容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全面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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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德：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、师德师风、公

共服务意识和遵纪守法情况。 

2.能：主要考核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、教书

育人、管理服务的创新。 

3.勤：主要考核工作态度、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劳动纪律

情况。 

4.绩：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完成工作的数量、质

量和效率，取得成果的水平及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服务对

象的满意程度。 

5.廉：主要考核廉洁自律、廉洁奉公情况。 

（二）年度考核工作根据各类人员的工作特点，分为专任

教师和非专任教师两大类，非专任教师包含党政管理人员、专

职辅导员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。 

1.专任教师 

专任教师的量化考核内容按照《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

要求暂行规定》中规定的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量，以高

水平教学、高水平科研、标志性成果以及相关的重大社会服务

工作为主要依据。 

2.非专任教师 

（1）党政管理人员的考核以其是否胜任现岗位职责为主

要依据，重点考核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工作任务、进行创新管

理及出勤到岗的情况。其中，“双肩挑”人员主要考核其承担

的党政管理工作，同时兼顾其专任教师岗位的业绩。 

（2）专职辅导员的考核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岗位

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，重点考核工作投入、工

作创新与工作绩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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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实验技术人员主要考核其承担的教学实验工作数量

和质量、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。 

（4）图书资料、档案管理、卫生技术、工程技术等教学

辅助人员主要考核其工作任务、工作效率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

工作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。 

（5）工勤技能人员主要考核其履行本岗位职责、完成工

作计划的情况和服务质量等。 

三、考核等次 

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。 

四、优秀指标数 

优秀指标数按各单位实际参加考核人数的 15%核定，具体

名额另行通知。优秀等次人员，应向本单位的主体岗位倾斜。 

五、有关事项 

（一）中层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由校党委组织部根据年度

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进行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各经营实体

的人员，分别由所属部门或单位制定具体考核实施办法，组织

实施考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学校博士后的年度考核参照本通知开展，但博士后

不计入本单位的考核基数。 

（三）今年岗位有变动的教职工，在现单位参加考核。 

（四）新进人员首次就业，在试用期 3个月内参加年度考

核，只写评语，不确定等次；非首次就业的，全年总工作时间

不满 12 个月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，不确定等次。 

（五）派出挂职锻炼、学习培训、执行其他任务的工作人

员，除特殊规定外，一般由所在单位进行年度考核，主要根据

挂职锻炼、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表现确定等次。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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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由挂职锻炼、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所在单位提

供。 

（六）病假（因公负伤除外）、事假、非单位派出学习累

计超过 6 个月的工作人员，不参加年度考核。 

（七）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人员，经教育后仍

拒绝参加的，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。 

（八）对拟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的人员，本单位

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人，并将送达回证报人事处存档。   

六、工作日程和材料要求 

（一）2017年12月25日前，各单位成立考核工作小组, 部

署本单位年度考核工作。教职工填写《扬州大学 2017 年度教

职工考核表》（一式两份，要求在附件中下载样表，用 A4 纸正

反打印或用碳素墨水填写）。   

（二）2017 年 12 月 28 日前，在个人小结的基础上进行述

职和民主评议，领导、同行及服务对象测评打分，对拟确定为

优秀等次的人员名单在本单位进行公示。   

（三）2018 年 1月 10 日前，各单位将《扬州大学 2017 年

度教职工考核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《年度考核情况汇总表》《考核

人员名册》《考核结果送达回证》的纸质版报人事处，《年度考

核 情 况 汇 总 表 》《 考 核 人 员 名 册 》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rsk@yzu.edu.cn。 

未尽事宜,请及时与人事处人事科联系。联系电话：

87971876。 

特此通知 

  

附件：教职工年度考核相关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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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 州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9 日 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